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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6� � � � � � � � � � �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24-18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投资者诉讼案件裁定准许撤诉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一审。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被告。

3.涉案金额：本次撤诉的2起投资者诉讼案件原起诉金额为20,000元以及案件相关的诉讼费用，现

上述案件已撤诉。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两起诉讼案件已在宣判前裁定准许撤诉，不会对公司往期及当期损

益产生影响。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

的《民事裁定书》【（2023）粤01民初3348、3169号】相关法律文书。 根据《民事裁定书》显示，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深圳前海耀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辉两起投资者诉讼案件撤诉。 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撤诉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关于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及部分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74）。

根据《民事裁定书》显示：原告深圳前海耀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张辉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23年10月16日、2023年10月10日立案，诉讼请求赔偿金额

为20,000元，原告深圳前海耀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张辉分别于2024年1月4日、2024年1月3日向广东

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在本案宣判前申请撤回起

诉，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

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裁定准许原告深圳前海耀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辉撤诉，同时向原告减

半征收案件受理费。

二、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上述两起诉讼案件已在宣判前裁定准许撤诉，不会对公司往期及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等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A股代码：688347� � � � � � � � � � � � � � A股简称：华虹公司 公告编号：2024-006

港股代码：01347� � � � � � � � � � � � �港股简称：华虹半导体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上海华虹（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虹集团”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

自2023年8月30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

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8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增持公司A股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2）。

●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情况：2023年8月30日至2024年2月26日， 华虹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1,198,517股，占公司总股本0.07� %，增持金额合计为人

民币5,208.22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二）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华虹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Shanghai� Hua� Hong� International,�

Inc.（上海华虹国际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47,605,650股港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25%，为公司的间

接控股股东。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8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增持公司A股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3年8月30日至2024年2月26日，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

持A股股份1,198,5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增持金额合计为人民币5,208.22万元，本次增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截至2024年2月26日，华虹集团及上海华虹国际公司合计持有公司348,804,167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20.32%。

四、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在本次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

期的相关规定，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未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未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04� � � � � � � � �证券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2024-006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上海和平持有公司股份35,600,0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9%，本次将被拍卖股份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数量的100%；

2.截止本公告日该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

存在不确定性。

近日，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

taobao.com） 获悉，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和

平” ）所持公司股份35,600,000股股票将被司法拍卖，本次拍卖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9%，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拍卖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平

台

拍卖人 原因

上海和

平

否 35,600,000 100% 10.79% 否

2024年4

月2日

2024年4

月3日

淘 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台

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

民法院

司 法

拍卖

2.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股份将被司法拍卖外，未知上海和平所持股份是否存在其他被拍卖的情形。

二、其他说明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所公示的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 渝05执恢

320号），本次上海和平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系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第五人民法

院” ）在执行上海和平（含其相关方）与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中，上海和平（含其相

关方）未能全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重庆第五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及《重庆市第五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渝05执320号）裁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海和平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股份被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

及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最终拍卖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海和平所持股份变动

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渝05执恢320号）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65�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模生物 公告编号：2024-008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4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2月2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

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上海砥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7,771,000 35.62

2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639,333 13.65

3 深圳前海海润荣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16,352 8.61

4

康君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康君宁元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234,977 6.71

5 上海浦东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158,100 2.77

6 上海恒赛青熙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51,632 2.37

7 上海张江集体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782,000 2.29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77,740 1.38

9

三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三希龙泉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769,537 0.99

10

三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三希赤霄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708,500 0.91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比例（%）

1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639,333 21.54

2 深圳前海海润荣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16,352 13.60

3

康君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康君宁元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234,977 10.60

4 上海浦东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158,100 4.37

5 上海恒赛青熙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51,632 3.75

6 上海张江集体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782,000 3.61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77,740 2.18

8

三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三希龙泉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769,537 1.56

9

三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三希赤霄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708,500 1.43

10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549,440 1.11

特此公告。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93� � � � � � � � � �证券简称：奥浦迈 公告编号：2024-006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2023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43,124,039.96 294,365,734.14 -17.41

营业利润 61,805,927.18 115,916,078.93 -46.68

利润总额 61,668,637.68 119,434,078.29 -48.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4,038,487.99 105,369,365.72 -48.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4,724,919.27 88,797,877.12 -60.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7 1.04 -54.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9.39%

减少6.91个百分

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288,192,383.67 2,347,749,143.04 -2.5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158,617,597.17 2,184,678,004.09 -1.19

股本（股） 114,772,460.00 81,980,328.00 4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8.81 26.65 -29.42

注：1.基本每股收益上年同期数系报告期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重新计算所得，除此

之外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数据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312.40万元，相较上年同期下降17.41%；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403.85万元，相较上年同期减少48.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472.49万元，相较上年同期减少60.89%。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28,819.24万元，相较报告期初减少2.54%；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215,861.76万元，相较报告期初减少1.19%。

2023年公司业务展示良好韧性，应用奥浦迈培养基的蛋白抗体商业化项目持续增加。

剔除去年主要IVD企业客户以及海外某重大客户因特殊原因采购培养基收入影响后，培养

基业务收入显著增长， 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相较上年持平。 创新药研发Biotech面临严峻考

验，部分客户的融资进程受到一定阻碍，部分项目暂停或取消，CDMO收入较去年明显下

降。 报告期内，伴随着公司已有客户管线的逐步推进，新增客户的持续拓展，使用公司培养

基产品的客户数量及管线快速增加。 公司在复杂的经营管理环境下聚焦主业，不断提高运

营能力，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情况说明

公司的营业利润较去年下降46.68%，利润总额较去年下降48.3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较去年下降48.72%，主要原因系：（1）收入较去年下降17.41%，主要原因系市

场环境态势持续承压，Biotech企业融资明显放缓，下游客户融资进度普遍不及预期，导致

公司业务拓展、订单规模等方面受到不利影响。（2）研发费用增加。公司一直重视在细胞培

养领域的新产品、新服务技术的开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优的产品和服务。 报告期内，公

司通过多种方式拓宽研发边界，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22年11月，公司与华东理工大学签

署科研战略合作协议，共同设立奥华院。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创新中心，在转染试剂、琼脂

糖、组织/细胞冻存液等领域积极探索，已经有了多款突破性产品问世，突破了进口产品长

期占领高端市场的技术壁垒。 另外，报告期内，公司CDMO服务范围的拓展也使得研发费

用增加。（3）销售费用增加。 2022年受特殊事件影响市场推广活动及销售差旅活动大幅减

少，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参加展会、拜访客户等活动增多，导致销售费用增

加。（4）管理费用增加。 公司募投项目之一“CDMO生物药商业化生产平台项目” 已在报

告期内完成建设，进入试生产阶段，报告期内发生的费用均计入了管理费用。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

确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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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14,953,721.53 951,596,645.17 27.68

营业利润 55,303,255.30 59,788,165.53 -7.50

利润总额 57,892,413.04 69,814,314.89 -17.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704,505.80 94,440,962.48 -39.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217,628.26 49,594,455.88 -39.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 0.45 -4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6.43% 减少4.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336,763,444.85 3,168,319,685.43 5.3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785,494,329.40 2,800,507,431.82 -0.54

股 本 246,857,143.00 246,857,143.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11.28 11.34 -0.54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结果以公

司 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21,495.3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68%，其中高

温合金产品的营业收入72,353.8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6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5,670.4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9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021.7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07%。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计入报告期内的股份支付费用金额为1,327.26

万元，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997.71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 26.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349.02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30%。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期末总资产333,676.34万元，较期初增长5.32%；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278,549.43万元，较期初下降0.54%；股本246,857,143.00股，与报

告期期初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11.28元，较期初下降0.54%。

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紧抓全球先进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市场持续增长、国内市场整体稳

定增长的机遇，多点发力开拓市场，新牌号的持续导入大力提升高温合金产品的产量和销

量，尤其是变形高温合金从项目投产到报告期三年时间内取得了良好业绩。报告期内，高温

合金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2.64%。

公司进一步加快在全球高温合金材料的市场布局， 全面发力导入全球知名的航空、燃

机、油气行业客户，国际业务实现快速增长。 在国际民用航空领域，为罗罗的全球锻件供应

商批量供货，同时与赛峰、霍尼韦尔、柯林斯宇航等展开合作，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在国际燃

气轮机领域，为西门子、贝克休斯等批量供货，用于涡轮盘等部件的生产；在国际油气领域，

公司已进入卡麦龙的全球供应商名录，并开始向全球机加工供应商供货。 公司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及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为2024年及未来业绩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集铸造

高温合金、变形高温合金及返回料为一体的研发型制造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受原材料价格下降、股份支付、研发费用与导入验证费用比上年同期增

加等因素影响，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出现下滑。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主要变动原因有：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调整应对措施，开拓国内油气和船用产品新市场，并积极开拓

海外市场，国际与国内客户不断到公司进行产品验证，相关费用有所增加；同时，公司为了

进一步完善内部运营体系，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确保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建

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实施了股权激励，并聘请管理咨询机构优化组织架构与运营管理流

程。因此，本期销售与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000万元左右（包含计入报告期内的员工

股权激励股份支付费用1,327.26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客户订单需求情况以及募集项目新增产能的试制调试，储备

了相应的原辅材料。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滑，财务部按照会计准则等相关要求，根据审慎性

原则，本期计提了存货跌价损失2,800万元左右。

（3）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铸造高温合金和变形高温合金新产品的研发和国内外市

场导入投入，导致研发费用与导入验证费用增长。 变形高温合金批产主力型号中多个牌号

多个规格的产品已完成了试车考核，进入合格供方名录，具备批产供应资质。围绕国内民用

航空发动机高品质的材料需求，公司完成了铸造高温合金多个牌号、变形高温合金多个牌

号二十余个规格的产品认证，已进入长江系列发动机产品供应商选用目录，应用于民用航

空发动机零部件生产。报告期内，公司因持续大力投入研发与新产品导入验证等成本，导致

相关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500万元左右。

（4）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新增年产1万吨航空级高温合金项目的建设，并进一步加

大对现有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升级，增加了当期折旧与摊销费用。

2、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下降 48.89%，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下降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年度主要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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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2月27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同意对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共计85人以及2022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下”

的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813,3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注销

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2,377,750,314股减少至2,373,937,014股， 注册资本相应由人民币2,377,

750,314元变更为人民币2,373,937,014元。公司股本总数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终登

记结果为准。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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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4年2月27日(星期二)下午15:30，会期半天；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4年2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4年2月27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

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旭南路1号四维图新大厦A座1303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经过半数董事选举由董事姜晓明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06,398,73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本的13.0754%。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6,482,44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8.384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9,916,28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4.6906%。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8,555,422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本的3.3523%。

4.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342,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8224%；反对25,025,9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678%；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499,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8.1041%；反对25,025,928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8577%；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8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2.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218,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7819%；反对25,150,2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2083%；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75,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7.9459%；反对25,150,228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2.0159%；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8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3.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371,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8318%；反对24,997,2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584%；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28,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8.1407%；反对24,997,228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8211%；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8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4.00� �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371,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8318%；反对24,888,8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230%；弃权1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28,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8.1407%；反对24,888,828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6831%；弃权1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6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5.00� �关于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218,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7819%；反对25,041,8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730%；弃权1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75,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7.9459%；反对25,041,828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8779%；弃权1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6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6.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248,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7916%；反对25,012,1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633%；弃权1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404,8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7.9837%；反对25,012,128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8401%；弃权1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6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7.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310,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8120%；反对24,949,4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428%；弃权1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467,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8.0635%；反对24,949,428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7603%；弃权1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6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8.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218,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7819%；反对25,041,8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730%；弃权1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75,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7.9459%；反对25,041,828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8779%；弃权1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6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9.00�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孙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686,1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9345%；反对24,596,13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275%；弃权116,4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842,8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8.5413%；反对24,596,13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3105%；弃权116,4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48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10.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446,6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893%；反对952,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603,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7880%；反对952,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1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1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399,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8409%；反对24,969,22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493%；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56,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8.1763%；反对24,969,228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7855%；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8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

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7日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零二四年二月

致：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的委托，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中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法规”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以及《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

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

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对该事实

的了解，并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除前述问

题之外的任何其他事宜发表任何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被任

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列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在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

核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1.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

所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

当、有效的授权；

4.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确、完

整的；

5.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不存在任何

虚假、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以及2024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开作出决议，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15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公司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

方式、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式和会议审议事项等内容，《股东大会通知》

的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4年2月27日

15:00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华西街1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除现场会议外，公司还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2月27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2月27日9:15一15:00。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股东大会通

知》的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高荣利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签名和相关股东

的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通

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 总共代表公司股份

301,273,9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046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人，总共代表公司股份265,776,3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2.9719%；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8人，总共代表公司股份35,497,638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7.0750%。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本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就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

会未发生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出新议案的情形，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

票和监票。 同时，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合并统计的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01,271,1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二）《关于部分董事薪酬调整的议案》

同意35,494,83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11.7816%； 反对258,

481,0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85.7960%；弃权7,298,126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2.4224%。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未通过。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

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平

经办律师：

郭曦

罗汉杰

20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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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本次股东大会否决的议案为：关于部分董事薪酬调整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2月27日（星期二）下午15: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2月2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2月2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华西街1号公司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荣利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粤

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1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1,273,9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469%。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5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5,776,

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71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497,6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750%；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95,7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96%。

2、除朱光董事因工作冲突未出席会议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除张前

副总经理因工作冲突未列席会议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郭曦律师、罗汉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予以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并决议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271,19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2,

8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792,964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35%；反对2,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

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次补选非独立董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审议未通过《关于部分董事薪酬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494,838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816%；反对258,

481,02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960%；弃权7,298,126股，占参加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24%，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5,494,8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2.9401%；反对2,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

权7,298,126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53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郭曦律师、罗汉杰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粤海

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7日


